
北京翘期建设

法国的城市规划建设体翻

法国的政权由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

组成，分别由不同的渠道选举产生，两

者无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各自依据法律

的规定在相应的领域行使职权。最基层

的政体建制为市镇，每个市镇设议会及

市长，若干个市镇组成大区，设有大区

议会。

20世纪70年代以前．城市规划的编

制和建设项目审批的权利几乎全部掌握

在中央政府手中。自70年代以后，根据

权利分散法案的实施，城市项目的审批

权逐步由地方市长掌握，即市长拥有工

程许可证的签发权。

在权利分散法案以前，城市规划的

编制基本分《总体规划纲要》和《土地

占用规划》。《总体规划纲要》为大区层

次的．综合考虑地区战略发展，是协调

城镇间相互关系的指导性文件。《土地

占用规划》是在市镇层次的具体控制建

设项目的规划文件，其内容有点类似于

我们的“控规”。这两个规划文本都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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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央政府组织编制的．在编制的过程

中征求大区和地方政府的意见。

实行地方分权后，城市建设重心随

之下移．地方政府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加强，同时在城市建设政策上也更多

地考虑地方利益．土地占用规划因编制

的出发点不同和编制的年代较久远而逐

渐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要求。国家针对

这种现状，为配合权利分散法案的实

施，决定从最近几年开始，由各市镇编

制自己的《地方城市规划》。巴黎市的

《地方城市规划》正在编制的过程当中，

处于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阶段，还没有

形成最后的文本。

《土地占用规划》是对城市一般地

区的规划文件，除一般地区外．另外还

有两类特殊的区域分别编制自己的规

划，与《土地占用规划》相互独立。一

类是保护区．另一类是协议开发区。保

护区为历史街区，在巴黎有两片，分别

编制了“保护和价值重现规划”。协议开

发区为集中更新开发的片区，多为废弃

的工业荒地。

巴黎的土地占用规划

《土地占用规划》是在总体规划纲

要指导下，由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编

制并由地方政府参与的具体指导城市

建设的规划文本，经城市议会审议通

过，具有法律效益(见图1)．其内容分

析及简介如下。

(1)基本特点

该规划将巴黎84平方公里城市建

设用地范围内的绝大部分土地．按功

能划分为不同特征的基本区域，再对

每个区域进行细分，做出相应的技术

规定，根据工作的深化程度可能具体

到每一个小的、仅包含单栋建筑的小

地块。

建筑高度的规定分为两个层次，一

般建筑高度控制和最高建筑高度控制。

一般建筑高度控制是以建筑与所在街

道的宽度关系确定的。最高建筑高度

是将城市划分为若干个高度区，并给

以最大可建高度控制。一般情况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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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首先遵守一般建筑高度规定，但不能

突破最大建筑高度的规定。

(2)基本功能区域的划分

基本区域主要为：居住区、在商业

轴线上的居住区、优先居住区、传统商

务区、金融区、多种功能区、混合形态

区、多样化活动区、工业区。除居住区

和工业区外，上述每个区域绝大部分同

时兼有居住，办公和商业功能，所以针

对每一个区域，分别规定了居住、办公

和活动的容积率。

(3)容积率的特点

第一．强调容积率的成片统一性，

同一区域的同一种功能具有相同的容积

率。同时，兼顾了不同地块土地利益的

均衡。

第二，对同一区域同时规定不同功

能用地的容积率．使得土地使用的控制

具有一定的弹性．同时也表明了规划的

引导作用。例如居住区办公的容积率为

零．表明该区域不鼓励建设办公建筑；

即便是金融区，居住建筑也和公建具有

相等的容积率，为3．50，表明在老城区

鼓励居住形态的趋向：而真正在居住区

内的居住建筑容积率最高为2．70，表明

对居住环境的重视。

第三，由于建筑的高度也是成片统

一控制的，因而无论何种功能，最高容

积率是一定的，都为3．50。这说明公建

和住宅有相等的开发强度。这种结果是

特殊的建筑形态造成的，即无论何种功

能的建筑都具有相同的建筑体量，这是

巴黎长期形成的一种建筑特点，这样的

规划规定强调了对这一特点的尊重和延

续．突出表明新的建设要服从历史。

(4)建筑最高高度的规定

《土地占用规划》按城市区域将建

筑高度划分为5个档次：15米．18米，

25米，31米，37米。其分布规律大约

为，15米和18米区主要是在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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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个别点的控制，例如某个教堂周

围：25米区为市中心地区，巴黎城市的

外形类似一个不规则的圆形，如果以位

于塞纳河上的西蒂岛为圆心，25米区差

不多是1／2半径所覆盖的区域，这一地

区也是代表巴黎特色的古建集中区，以

及街巷格局最具代表性的区域；再往城

外扩展为31米区靠近城市边缘地区为

37米区(见图2)。

最高高度的规定是按区划分的，25

米和31米区覆盖了绝大部分城市空间，

两者之间，跨度不大，只有6米．因而

整个城市看上去几乎处于整齐划一的城

市轮廓线控制下，显得很有秩序。

(5)一般建筑高度控制原则

以上为不同区域最高建筑高度规

定，这并不等于所有建筑都可以建到这

个高度，建筑高度的控制还和其所处街

道的宽度呈一定的比例关系。以街道宽

度定义建筑高度的做法自1784年就

开始实行，例如当时规定在30个脚长

(9．75米)的街道上，可建60个脚长

(19．5米)高的建筑。这一时期的规定，

街道宽度与建筑高度基本上是1：2的

关系。以后，建筑高度的规定不断做细

微的调整，但总的原则并没有本质的变

化，一般来说，在宽度为10米左右的街

道旁的建筑高度为宽度的两倍，20米左

右的街道建筑高度为宽度的一倍，并且

不能超过最高高度。

建筑高度的规定经历了200多年的

改朝换代．其精神得以严格实施，保证

了整个城市的面貌没有发生与历史割裂

的巨变，使得城市形态得以延续，虽然

不断地有形式全新的建筑在老城区内建

成，但城市的整体风格并没有被破坏，

反而与环境有秩序的融合，既做到了共

生共融，又做到了协调发展。

(6)对沿街建筑的特殊规定

沿街建筑是构成城市街道景观的最

重要的因素．因而《土地占用规划》对

重要街道的沿街建筑，特别是转角处的

建筑做出了更为详尽的特殊规定，包括

建筑沿街对齐、连续、高度、屋顶形状、

屋顶退后、不同高度建筑之间的衔接等

方面。这些规定都是在研究了城市街道

空间特点之后做出的，被认为是对维护

街道空间特点的必要手段。

通过对《土地占用规划》的分析，其

有益的启示有几个方面。

第一．指标控制的统一性和兼容性。

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控制指

标都是对成片地区控制的，同一地区内

相同性质的不同建筑．在单位土地大小

下几乎具有相等的开发强度，这使得土

地价值相对地均衡，使得规划管理相对

公平。同时，虽然规定了某一地区主要

的土地使用功能．但也规定了不同性质

建筑的容积率，既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引

导性，又使规划具有一定的弹性，给日

常管理留有一定操作余地。

第二，注重维护城市整体空间形态

的特点。分析土地占用规划的内容．不

难体会到其注重城市空间形态的特点，

虽然许多规定是针对建筑提出的，但其

出发点和目的却是为了维护空间形态。

对建筑的规定是基于对城市空间特点深

入研究基础上做出的，因而目标很明

确，要求个别建筑必须服从整体公共空

间的要求。例如通过分析认为，城市空

间被纵横交错、密如蜘网的直的或弯曲

的道路分割，形成大大小小的岛状地

块，在一个”岛内”，由于不同的建筑或

业主，可能再将土地划分为小地块，这

样城市空间就形成了从街道到岛状地块

再到建筑地块的序列。在长期的演变中，

“岛内”的建筑紧邻道路建设，并沿着地

块逐渐围合，形成带内院的周边式布局，

从而创造成为独特的城市空间形态，以

及公共空间和私有空间的关系。再如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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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2建筑高度控“目(按HE将城市建筑最高高度划分自1 5米18米25米31米37米区。

目3自于对城市建筑高度长其甘∞整体自统一控制城市景观得到很 目4Ⅲ西开发E公目旁n住宅自于开发区的规划是统完成∞经

好∞保护形成极具特色白匀城市面貌和城市轮廓线。 过7严格∞程序审批作*法律性对单项工程有日确自要#虽然经历

7很长¨建设阶段并且不目白勺建筑自不月白勺建筑师设计个体建筑§

不相目但建筑群体却达到7统一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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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巴黎市协议开发区程序

由法院院长指I l工商及艺术

．主嚣萎曩量完l I界协会意见威调查报告 _

I—在听取公众意壳的彳础上批准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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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规划或建筑事务所

一一巴黎城市议会

——区政府

一一城市议会

一-城市议会

——规划或建筑事务所

——城市议会

一一区政府

一一城市议会

——省政府

⋯城市议会

一经济联合体

街建筑连续立面，进退整齐划一．高度

无大的起伏。《土地占用规划》十分重视

维护这种独特的街道空间关系，注意对

单栋建筑的控制以达到整体协调的效果。

这种注重城市空间形态．内容服从形式，

并且非常具体化的做法有时让人感觉过

于死板，但正是这些严格的规定．才保

证了城市特色的持久延续。

第三．维护历史、尊重现状。可能

是因为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建成区的缘

故，对新建筑的建设十分注意与现有环

境的协调，这种协调可能以我们现在的

眼光看甚至有些机械。例如在对特殊地

区土地占用规划的补充性深化研究中，

以简图的形式将新的建筑如何与老的现

存的建筑协调形象化表现出来，规定了

新建筑的外形、屋顶形状等。即便是在

没有细化规定的地区，新建建筑也必须

与现状相邻建筑在对齐、体形、立面处

理、屋顶退后、建筑色彩等方面取得协

调(见图3)。

保护区

巴黎市有两个保护区，分别位于塞

纳河的两岸，保护区的设立反映了对历

史遗产保护的一个认识过程。

1913年，当时历史建筑的法律反映

出法国最初对建筑遗产的保护还局限在

历史建筑本身．尽管1943年的法律增加

了历史建筑周遍环境的保护内容，规定

了半径500米范围内的建筑应当与历史

建筑相协调，但其着眼点仍停留在保护

历史建筑。而在战后，法国许多城市地

区被战火所毁坏，街区残破，面目全非。

为满足对大量住宅的需求，和适应新的

发展要求，在许多地区推翻原有建筑

群，修建新的建筑。虽然一些历史建筑

及其周边得到保护，但随着城市的改

建，人们发现城市的特色正在消失．作

为众多建筑之整体的城市正面临着极大

的问题，许多城市面临着被大片地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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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压力。1962年8月4日，法国通过

法律将遗产的领域扩大为建筑群体环

境，它确立了国家设立保护区并对保护

区内的所有或部分建筑以一种”历史

的、美学的或自然的特性加以保护、改

建和利用”。根据这个覆盖了历史建筑

及其周边环境的法律，在保护区内由隶

属国家建设部和文化部的”法国国家建

筑师”进行管理，编制特殊的保护与价

值重现规划．而地方的城市规划管理不

涉及这个区域。在很多地方性的城市规

划图纸中，经常看到大片空白的区域，

即保护区。

保护与价值重现规划对保护区内的

建设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不仅包括哪些

需要保留，而且还标定了与环境不协调

而需要拆除的建筑，并对建筑环境中的

绿地、树林、空间甚至铺装等都做了规

定。同时这个规划不仅仅单纯强调保

护，对城市社会、经济及城市功能各方

面的问题也加以考虑，力求在当代体现

其新的价值。正是因为这个规划对现实

问题研究的详尽全面，所以有很强的操

作性，可以具体指导保护区内的修复与

再利用。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历史上曾

经很残破的区域，已成为巴黎最富有活

力的区域。

国家建筑师啊度

根据1887年的法律建立的国家建

筑师制度是法国特有的一种制度。国家

建筑师是从普通建筑师中选拔的，经过

专门培训并被赋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

特殊职责的建筑师。国家建筑师直接隶

属于国家，独立于地方政权，在遗产保

护方面行使具体的和决定性的权利。即

便在权利分散法案以后，地方的建设批

准权已交给地方，由当地市长或镇长签

署建设许可，但在保护区和历史建筑周

围，决定权仍然在国家建筑师手中，只

有国家建筑师的同意，市长才能签署相

应的建设许可。而且，对于被保护区域

的建筑，国家建筑师持有拆除许可，没

有拆除许可，任何人不能拆除现有建

筑。

对建筑的保护责任是具体到人的．

例如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就有一位国家建

筑师专职负责，从建筑的维修甚至到某

些特殊宗教活动涉及到的内部及外部的

装修都要经过该人的同意。

协议开发区

协议开发区是针对成片改造的地区

设立的一种开发建设方式。依据1967年

12月30日的土地法，其主要目的在于

避免由于土地私有导致的土地建设的缺

陷，具体手段为，在城市中特定的协议

开发区内，由一个集体组织或公共组织

来决定、实施或招商实施开发区内的开

发及公共设施建设，这个组织的行为不

仅涉及区内的公共部分．如道路．绿化

等，而且在建筑形式和功能上涉及单项

工程(私有部分)。它的操作方式表面上

看与我们的土地一级开发很相似，但其

内涵有很大不同，从协议开发区实施的

步骤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见附表)，协议

开发区从前期研究到实施，代表公共利

益的城市议会和公众意见始终处于主导

地位，自始至终参与意见或行使决定

权，这保证了决策的透明与公正。

规划文本的编制是由独立的规划或

建筑师事务所完成的，通常受政府或公

共机构委托，这使得编制单位更多地考

虑公共利益、城市建设项目与城市整体

的协调，而不受开发商的左右．不会成

为开发商的附庸。

另一方面，开发商是一个经济联合

体，以资本金的方式组成。成员包括了

代表公共利益的来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的官员，当然还有经济和金融方面的

成员，如银行、公司和其他经济体等。开

发商负责统一购买或通过其他方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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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的土地，实行统一的开发．建设

基础设施，按照批准的规划出售单项工

程项目。

在项目的开发过程中．规划得到严

格的遵守。巴黎的贝西开发区，自20世

纪70年代至今一直没有停止建设，其初

始的规划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例如沿

着贝西公园北部有一排十几栋住宅，每

一栋建筑由不同的建筑师完成，这些住

宅虽然各自相对独立．且商品住宅和社

会住宅穿插在一起，加上建设的年代不

同，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相互之间的不

协调。但由于规划对每栋建筑的体形、

风格有明确的限定要求．建筑之间借助

水平阳台等元素加强联系，并且这种要

求得到每位建筑师的遵循，使得建筑群

的整体风格相当统一．虽然细部处理有

很大的不同，但都相互融合，既丰富又

协调(见图4)。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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